湖南财政经济学院2018年公开专任教师招聘公告
学校地处长沙市岳麓山风景区，是一所由湖南省人民政府主办、省教育厅主管、省财政厅协管的全日制本科院校。
学校前身始于1933年的“私立厚生会计讲习所”，后更名为湖南私立厚生会计（补习）学校。1951年，学校由私立转为公办，更名为湖南厚生会计学校，后又经历了湖南省财政学校、湖南省财贸学校、湖南省财政会计学校、湖南省财会学校、湖南财经专科学校、湖南财经高等专科学校等阶段。2010年3月，学校升格为普通本科院校，改名为湖南财政经济学院，2014年获得学士学位授予权。学校是教育部教育信息化试点高校。
学校现设有11个二级学院，30个本科专业（含中外合作办学项目专业1个），涵盖管理学、经济学、工学、文学等四大学科门类；拥有会计学、财政学、计算机应用技术3个省级重点建设学科；建有1个省级2011协同创新中心、3个省级重点实验室、5个省级研究基地、3个厅级研究基地和17个校级研究所。
学校现有在职教职工690人，其中正高职称77人，副高职称202人；有博士学位79人，硕士学位456人；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4人、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1人、财政部会计名家1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3人、湖南省跨世纪学术与技术带头人1人、省优秀社科专家1人、省级教学名师1人、“湖南省121人才工程”7人、省级以上优秀教师3人、省级教学能手8人、省级青年骨干教师46人；省级优秀教学团队3个。
为加强学科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实现建设“高水平应用型财经院校”的发展目标，真诚欢迎高层次人才来校施展才华，共创佳绩。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2018年面向社会公开招聘专任教师（博士）62名。为确保招聘工作的顺利进行，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组织领导
招聘工作在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指导监督下，学校成立公开招聘工作领导小组，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学校人事处，具体负责招聘工作的组织、实施、协调等事宜。学校监察处全程参与监督。
二、招聘原则
（一）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的用人标准；
（二）坚持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
（三）坚持工作需要、人岗相适，注重综合能力和专业知识相结合。
三、招聘条件
（一）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二）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法律；
（三）具有良好的品行和职业道德；
（四）具有岗位所需的专业或技能条件，岗位所要求的专业以教育部学科专业目录为准；
（五）适应岗位要求的身体条件及其他条件。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员，不得参加报名：
1、曾因犯罪受过刑事处罚的人员或曾被开除公职的人员;
2、尚未解除党纪、政纪处分或正在接受组织调查的人员;
3、涉嫌违法犯罪正在接受司法调查尚未做出结论的人员；
4、在各级各类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因违反《事业单位公开招聘违纪违规行为处理规定》被记入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应聘人员诚信档案库，且记录期限未满的人员;
5、法律规定不得聘用为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其他情形的人员。
四、招聘岗位、计划及要求
此次招聘岗位42个；招聘计划62名，其中专业技术岗位62名（详见计划表）。
	附件：专任教师（博士）招聘岗位、计划及其他要求一览表

	招聘单位
	招聘岗位
	计划
	专业
	学历/职称
	年龄
	其他要求

	会计学院
	专任教师
	2
	会计学、财务管理学博士；或者为本科或硕士阶段为会计学、财务管理、审计学专业的管理学博士
	博士且教授
	40岁以下
	符合学校学科带头人或学术带头人条件

	
	专任教师
	6
	会计学、财务管理学、金融学博士；或者为本科或硕士阶段为会计学、财务管理、审计学专业的管理学博士
	博士
	35岁以下
	

	财政金融学院
	专任教师
	1
	经济学类专业
	博士且教授
	50岁以下
	拟作为学院院长人选，要求具有高校二级学院（系）三年及以上管理工作经历。符合我校学术带头人引进条件的，可放宽到博士且副教授；符合我校学科带头人引进条件的，年龄可放宽到55岁。

	
	专任教师
	4
	金融学专业、投资学专业、管理科学与工程(与金融有关研究方向)专业、财务管理专业；或本、硕、博三个阶段至少两个阶段为金融学专业或投资学专业或管理科学与工程(与金融有关研究方向)专业或财务管理专业
	博士
	35岁以下
	

	
	专任教师
	1
	经济学类
	博士
	35岁以下
	

	
	专任教师
	3
	财政学专业
	博士
	35岁以下
	

	工商管理学院
	专任教师
	1
	工商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或应用经济学类专业
	博士且教授
	50岁以下
	拟作为学院院长人选，要求具有高校二级学院（系）三年及以上管理工作经历。符合我校学术带头人引进条件的，可放宽到博士且副教授；符合我校学科带头人引进条件的，年龄可放宽到52岁。

	
	专任教师
	1
	管理科学与工程、交通运输工程、工商管理
	博士
	40岁以下
	

	
	专任教师
	1
	运筹学与控制论、计算机科学与技术、统计学
	博士
	40岁以下
	熟悉或擅长物流系统集成优化技术或物流大数据分析者优先。

	
	专任教师
	1
	工商管理、管理科学与工程、农林经济管理
	博士
	35岁以下
	

	
	专任教师
	1
	应用经济学（本硕博至少有一个阶段为统计专业）
	博士
	35岁以下
	具有副教授职称的博士可放宽至40岁。

	
	专任教师
	2
	管理科学与工程、工商管理、公共管理
	博士
	35岁以下
	具有副教授职称的博士可放宽至40岁。

	
	专任教师
	1
	应用经济学类专业、理论经济学类专业
	博士
	35岁以下
	本硕有一个阶段为国际贸易学专业的优先。

	
	专任教师
	1
	应用经济学（国际商务方向、国际经济贸易方向）、工商管理（国际企业管理方向）
	博士
	40岁以下
	同等条件下，有海外留学背景或海外商务工作经历者优先。

	信息技术与管理学院
	专任教师
	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大数据方向或数学方向）
	博士
	35岁以下
	

	
	专任教师
	1
	电子信息工程（物联网方向或大数据方向）、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博士
	35岁以下
	

	
	专任教师
	1
	电气工程（物联网方向或大数据方向）
	博士
	35岁以下
	有3年以上高校教学经历、指导学生获得全国电子设计大赛一等奖者年龄可放宽至38岁

	
	专任教师
	1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数学，统计学、管理科学与工程，图书情报
	博士
	35岁以下
	

	
	专任教师
	3
	计算机应用技术（大数据方向）、企业管理（电子商务方向）
	博士
	35岁以下
	

	
	专任教师
	1
	计算机应用技术
	博士
	35岁以下
	公开发表2篇以上第一作者身份SCI检索期刊论文，有3年以上高校教学经历者年龄可放宽至38岁以下

	公共管理学院
	专任教师
	1
	行政管理
	博士或教授
	45岁以下
	研究方向为企业行政管理

	
	专任教师
	1
	情报学
	博士
	35岁以下
	

	
	专任教师
	1
	人力资源管理
	博士或教授
	45岁以下
	研究方向为企业人力资源管理

	工程管理学院
	专任教师
	1
	土地资源管理
	博士
	40岁以下
	

	
	专任教师
	1
	土木工程
	博士
	40岁以下
	

	
	专任教师
	1
	管理科学与工程、土木工程
	博士且教授
	45岁以下
	工程管理、工程造价、土木工程研究方向，符合学校学科带头人条件

	外国语学院
	专任教师
	1
	英语语言文学
	博士且教授
	50岁以下
	拟作为学院院长人选，要求具有高校二级学院（系）三年及以上管理工作经历。符合我校学术带头人引进条件的，可放宽到博士且副教授；符合我校学科带头人引进条件的，年龄可放宽到52岁。

	
	专任教师
	1
	日语语言文学
	博士且副教授
	40岁以下
	有省部级及以上的课题,能做专业带头人

	
	专任教师
	2
	英语语言文学类
	博士
	45岁以下
	有省部级及以上的课题,近三年有外语类C刊论文

	马克思主义学院
	专任教师
	2
	哲学类、政治学类专业
	博士
	35岁以下
	中共党员

	
	专任教师
	2
	马克思主义理论类专业
	博士
	35岁以下
	中共党员

	数学与统计学院
	专任教师
	1
	统计学、概率论与数理统计
	博士
	35岁以下
	第一学历为全日制本科

	
	专任教师
	1
	应用数学、计算数学
	博士
	35岁以下
	第一学历为全日制本科

	
	专任教师
	1
	金融数学、金融学
	博士
	35岁以下
	第一学历为全日制本科

	人文与艺术学院
	专任教师
	1
	新闻学、传播学
	博士
	35岁以下
	

	
	专任教师
	1
	艺术学理论、戏剧与影视学、设计艺术学、电影学、广播电视艺术学
	博士
	35岁以下
	有艺术领域获奖成果者优先

	
	专任教师
	1
	文艺学
	博士且副教授
	40岁以下
	

	
	专任教师
	1
	人类学、社会学
	博士
	35岁以下
	同等条件，有网络人类学相关科研成果者优先

	
	专任教师
	1
	文学与文化产业管理、文化产业学、文化产业管理、文艺学
	博士
	35岁以下
	同等条件，有文化产业领域实践成果者优先

	体育学院
	专任教师
	1
	体育人文社会学/体育教学训练学
	博士且讲师及以上职称
	40以下
	（1）有高校工作经历，能胜任体育经济或体育管理的专业理论课教学，以及公共大学体育课程教学
（2）有博士后经历的，如果研究方向为体育经济或体育管理，其本科专业为体育学科，博士专业可适当放宽

	
	专任教师
	1
	体育人文社会学、体育教学训练学、企业管理、技术经济与管理
	博士
	35以下
	（1）能胜任休闲体育专业课程教学，以及公共大学体育课程教学；（2）企业管理/技术经济与管理学科的博士，应有体育学的研究成果（北大核心及以上级别论文/或省部级以上课题/或省部级以上政府奖励）

	财经大数据研究院
	专任教师
	4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博士
	35以下
	数据科学、大数据技术、大数据分析方向；具有副教授职称的博士可放宽到40岁，具有教授职称的博士可放宽到45岁。

	合计
	62
	
	
	
	

	注：55岁以下指1963年1月1日以后出生；52岁以下指1966年1月1日以后出生；50岁以下指1968年1月1日以后出生；45岁以下指1973年1月1日以后出生；40岁以下指1978年1月1日以后出生；35岁以下指1983年1月1日以后出生；30岁以下指1988年1月1日以后出生。


五、引进待遇
（一）博士
1、博士引进待遇根据个人专业和攻读博士期间或近五年的业绩确定，具体分15万元（税前，下同）、25万元和35万元三档；会计、金融、工程管理和音体美等学校紧缺专业的优秀博士引进待遇可面议，最高可达50万元。
2、博士进校后学校发放博士津贴（每年1.6万元）。
3、优秀博士的配偶是全日制硕士研究生及以上的，可协议安排工作。
（二）学科带头人
1、提供100万元－150万元引进费（包含安家费、科研启动费）。
2、免费提供过渡房，过渡期为三年；如不需提供过渡房，按学校公租房租金标准给予三年租金补贴。
3、配偶符合调入条件的可办理调入手续；不符合调入条件的，学校提供临时工作岗位。
（三）学术带头人
1、提供50万元－70万元引进费（包含安家费、科研启动费）。
2、免费提供过渡房，过渡期为三年；如不需提供过渡房，按学校公租房租金标准给予三年租金补贴。
3、配偶符合调入条件的办理调入手续；不符合调入条件的，学校提供临时工作岗位。
六、招聘程序
（一）发布信息
招聘信息通过湖南财政经济学院网站等媒体（http://www.hufe.edu.cn/）面向社会公开发布。
（二）报名
1．报名时间：2018年2月26日至4月6日。
2．报名方式：报名采取网上报名，每人限报一个岗位，多报则取消应聘资格。应聘人员登录湖南财政经济学院网站（http://www.hufe.edu.cn/）主页点击“人才招聘系统”入口注册，按岗位要求填写相关个人信息并上传，同时将身份证、学历学位证、科研成果、工作经历证明及岗位要求的其他相关材料原件扫描上传（扫描件以JPEG格式统一粘贴到一个PDF文件内）后，再将个人简历投递至：hufe_renshichu@163.com。
3.相关要求
应聘人员的学历（学位）必须为国家承认的学历（学位）。出国留学人员学历应通过教育部相关部门的学历认证。以上学历学位证书（学历认证）必须于2018年7月31日前取得。未在规定期限内取得，则取消应聘资格。
招聘岗位明确要求有工作经历的，应聘人员必须提供工作经历证明（加盖工作单位公章）。在全日制学校就读期间参加社会实践、实习、兼职等不能视为工作经历。工作经历年限按足年足月累计计算，以2018年2月1日为截止日期。
（三）资格审查
根据岗位招聘条件对应聘人员进行资格审查，应聘人员提交的所有材料必须真实有效，如发现弄虚作假者，则取消应聘资格。
资格审查通过人员名单及考试安排的时间、地点在湖南财政经济学院人事处网页公布。
（四）考试
1.开考比例
岗位报名人数与招聘计划人数的比例原则上不低于3:1。对少数专业特殊确实难以形成竞争的岗位，经报请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同意后，根据实际情况可适当降低开考比例、核减或取消岗位招聘计划。
2.考试方式
应聘专任教师（二级学院院长）岗位：采取演讲答辩和学术评议相结合的考核方式。演讲答辩主要考察应聘人员对岗位工作的认识和自己的应聘优势；做好岗位工作的设想、思路和举措；运用理论、知识、方法解决领导工作中实际问题的能力；学术评议主要考察应聘人员的学术水平。按百分制折算成综合成绩，其中演讲答辩、学术评议各占50%。
应聘专任教师（博士）岗位：采取学术评议和试讲相结合的考核方式进行，学术评议主要考察应聘人员的学术水平，试讲主要测评应聘人员的专业知识和课堂掌控能力等。按百分制折算成综合成绩，其中学术评议、试讲分别占综合成绩的60%、40%。
设置综合成绩合格分数线80分，如应聘同一岗位所有人员都达不到合格分数线，取消该岗位招聘计划。
各环节的考试成绩在湖南财政经济学院人事处网页公布。
（五）体检与考察
根据应聘同一岗位综合成绩（综合成绩相同的，以学术评议成绩为准）排名先后，按岗位招聘数1：1的比例等额确定体检和考察人员。体检参照公务员录用标准执行。
体检合格者进入考察环节，主要考察遵纪守法、思想政治表现、道德品质、业务能力、工作实绩等情况，并对应聘人员资格条件进行复查；应聘二级学院院长岗位的还要查看“三龄两历一身份”等情况。
有体检或考察不合格者或放弃资格者，不予递补。
七、公示
根据综合成绩、体检和考核结果，经公开招聘工作领导小组集体研究确定拟聘用人员，报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审查。经审查合格的拟聘用人员名单在湖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网站、湖南财政经济学院网站公示7个工作日。
八、聘用
经公示无异议的，办理聘用手续，签订聘用合同，实行试用期，试用期包括在聘用合同期内。试用期满，经考核合格的，予以正式聘用；不合格的，取消聘用。
咨询电话：0731-88811080（人事处唐老师）；0731-88811004（人事处陆老师）
 湖南财政经济学院
